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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

况

位置 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岭路旁

建设内容

项目占地面积2.5103hm2，总建筑面积74077m2（备案文件为75668㎡,
以最新设计图纸为准），其中住宅50647m2、商业4137m2、配套设施

516m2及停车位531个等。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 30000万元

土建投资 16000万元 占地面积（hm2）
永久：2.5103
临时：0.0936

开工时间 2020年01月 完工时间 2022年12月

土石方（万m3）
挖方 填方 借方（外购） 余（弃）方

2.60 1.46 0.23 1.37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场 无

项目区

概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无 地貌类型 低中山地貌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450 容许土壤流失量〔t/

（km2·a）〕
500

项目选

址（线）

水土保

持评价

项目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不属于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区，但位于

城市建设区，存在一定制约性因素。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

文物古迹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

不涉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

期定位观测站。项目区无地质灾害，场地整体稳定性较好，适宜项目建设，无绝对限制因素。

项目已取得红花岗区发改局备案文件，且已动工建设，本方案认为主体工程选址基本合理。

预测（调查）水土流失总量 239.22t（新增约198.24t）

防治责任范围（hm2） 2.6039hm2

防治标

准等级

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4 表土保护率（%）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 林草覆盖率（%） 23

水土保

持措施

房屋建筑区：主体设计沿着南侧房屋建筑布置排水沟（0.3×0.3m）60m，排水沟接入雨水管，

最终将雨水排入市政道路雨水管网。道路绿化区：主体设计沿着道路修建雨水管 DN300（雨

水口、检查井）584m，雨水通过雨水口和检查井收集流入雨水管，最终从南侧和西侧排入市

政道路雨水管网。方案新增绿化覆土整治 0.7754hm2，覆土总量为 0.23万 m3。主体设计实施

植物绿化 0.7754m2，主要种植为银杏、桂花、香樟、广玉兰、红花檵木、女贞、种草等。主

体对开挖土石方（来不及回填处理）已实施临时覆盖 1500m2，在项目进出口区域已分别布置

临时洗车槽 1个，共计 2个。施工营地区：主体已经在施工营地建设前进行表土收集（剥离）

15m3，用于后期绿化覆土使用，实施绿化覆土面积约 50m2，平均覆土厚度 0.30m，覆土量 15m3。

主体已经在施工营地实施植物绿化约 50m2，主要种植为苏铁、金光菊、女贞。

水土保持

投资概算

（万元）

工程措施 22.27万元 植物措施 182.08万元

临时措施 1.65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3.1247万元

独立费用

建设管理费 3.43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3.00万元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3.50万元

总投资 185.20万元

编制单位 贵州宏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 遵义隽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520103MA6DME0F0Y 社会信用代码 91520302MA6HTGWY7E

法人代表及电话 赵君 15519003564 法人代表及电话 刘文礼

地址/邮编
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紫林庵汇

金国际 211号/550000 地址/邮编
红花岗区长征镇外环路沙坝

运输公司综合楼 4楼/563099
联系人及电话 赵君/15519003564 联系人及电话 张琦/15685774988
传真/电子信箱 1191795332qq@.com 传真/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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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说明

1.1项目简况

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岭路旁，距离播红花岗

区政府约2.0km，中心地理位置为：东经106°54′19.20″，北纬27°39′35.60″，西侧

紧邻南岭路，东南侧紧邻东联络线，交通十分便利。

项目于 2019年 04月取得土地使用证（编号 NO52011108771），2019年 08

月取得红花岗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遵义市红花岗区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通

知》（区发改社会审〔2019〕81号，2019年 8月 23日），2019年 11月委托贵

州同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建筑设计方

案》以及图纸设计，2020年 01月开始动工建设，计划于 2022年 12月完工，目

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

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利部水保〔2019〕160号）及国家关于编制开发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占地面积小于 5hm2，挖填土石方量小于 5

万 m3，本项目编制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建设单位于 2020年 10月委托

贵州宏鑫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编制工作。我公司方案编制人员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技术标准》的有关要求，开展了资料收集、现场踏勘、报告编制等工作，于

2020年 10月编制完成《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

审稿），以下简称“方案”。

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占地面积 2.5103hm2，总建筑面积 74077m2（备

案文件为 75668㎡，以最新设计图纸为准），其中住宅 50647m2、商业 4137m2、

配套设施 516m2及停车位 531个等。项目共建设 1#~10#楼，其中 1#~4#楼分布于

项目西侧，6#、7#、9#楼分布于项目北侧，楼层均为-1F（含夹层）~9F，高 H=26.950；

5#楼分布于项目南侧，楼层为-1F~17F，高 H=51.150m；8#楼分布于项目东南侧，

楼层为-1F~17F，高 H=53.650m；10#楼分布于项目东侧，楼层为-1F~25F，高

H=74.050m。

经本《方案》复核，项目已经新增临时施工营地（面积 0.0936hm2），项目

由房屋建筑区、道路绿化区和施工营地区 3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 2.6039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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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房屋建筑区 0.5849hm2、道路绿化区 1.9254hm2、施工营地区 0.0936hm2（临

时占地）。建设共开挖土石方量 2.60万 m3（表土 0.0015万 m3，土方 1.66万 m3、

石方 0.94万 m3），回填土石方量 1.46万 m3（表土 0.23万 m3，土方 0.82万 m3、

石方 0.41万 m3），外购表土方 0.23万 m3，废弃土石方 1.37万 m3，废弃土石方

运至“桑木垭回填项目”场平回填（桑木垭回填项目别名桑木垭弃土场，位于贵州

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遵义大道桑木垭村，项目隶属遵义湘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防治责任也由该公司负责），项目已经购买相关弃土票据，详见附件。项目

建设土石方开挖量较少且处置合理，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项目现状：项目已于 2020年 01月动工建设，截止调查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基基础建设，并且已经实施了临时覆盖和临时洗

车槽等临时措施。项目已经在红线南侧外部新增临时施工营地，施工营地实施植

物绿化约 50m2（绿化覆土来已于前期表土剥离收集，表土剥离收集和覆土量均

约为 15m3）。现场已经全部扰动，主体实施了一定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无明显

水土流失现象。

项目总投资 30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6000万元，建设工期为 2020年 01

月～2022年 12月，共计 36个月，建设单位为遵义隽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项目属于未批先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及水土保持“三

同时”制度，本《方案》为补报《方案》。

1.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 6月 29日颁布；2010年 12

月 25日修订；2011年 3月 1日起施行）；

（2）《贵州省水土保持条例》（2013年 3月 1日实施）；

（3）《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文件编写和印刷

格式规定（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5号）；

（4）《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

利部水保〔2019〕160号）；

（5）关于印发《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的通知（贵州省

水利厅，黔水办〔2018〕19号文）；

（6）《贵州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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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号，2015年 3月 13日）；

（7）《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

码号资源占用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黔发改收费〔2017〕1610号）；

（8）《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黔

人社发〔2019〕16 号），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

（9）《遵义市水务局关于印发遵义市水土保持区划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遵市水保〔2017〕10号）；

（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

（11）《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18）；

（12）《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DB52/T 1085-2016）；

（13）《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范》（DB52-T-1086-2016）；

（14）《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设计方案》（贵州同盛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2019年 11月）；

（15）红花岗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遵义市红花岗区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备案

通知》（区发改社会审〔2019〕81号，2019年 8月 23日）。

1.3设计水平年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为主体工程完工的当年或后一年，根据主体工

程建设进度安排，建设总工期 36个月，即 2020年 01月～2022 年 12月，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已实施完毕并初步发挥效益。因此，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

确定为 2023年。

1.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规定，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含租赁土地）以及

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因此，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6039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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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坐标表

防治范围拐点坐标（国家 2000坐标系）

拐点 X Y 拐点 X Y

F01 391912.0005 3061300.8585 F08 391965.4475 3061125.7177

F02 391959.1843 3061327.5568 F09 391951.0743 3061121.0362

F03 391975.3668 3061322.7212 F10 391934.4139 3061121.5610

F04 391997.9894 3061326.3968 F11 391927.8046 3061126.8698

F05 392010.6128 3061331.1599 F12 391898.3911 3061153.8944

F06 392108.1679 3061236.1175 F13 391926.6343 3061225.5028

F07 391996.5286 3061149.5489 F14 391912.8433 3061282.7938

防治面积 2.9036hm2

1.5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1.5.1执行标准等级

本项目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岭路旁，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

质公园，森林公园、文物古迹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根据《贵州省水

利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黔水

保〔2015〕82号），项目所在地不属于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

点预防区，但位于城市建设区，存在制约性因素，方案执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流失防治标准》（GB/T 50434-2018）中西南岩溶区水土流失防治标准一级标准。

1.5.2防治目标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3-2018）规定，本项目

属于西南岩溶区，执行西南岩溶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准，本方案对其一级标准

值修正后，项目得一级标准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7％，土壤流失

控制比达 1.0，渣土防护率达 94％，表土保护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6％，

林草覆盖率达 23％，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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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 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

项目

防治标准

规范标准 采用标准

施工期 设计水平年
按城市区的项

目修正
按土壤侵蚀强

度修正
施工期

设计水平
年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7 -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 0.85 +0.15 - 1.0
渣土防护率（%） 90 92 +2 92 94
表土保护率（%） 95 95 95 9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6 - 96
林草覆盖率（%） - 21 +2 - 23
注：位于城市区的项目，渣土防护率和林草覆盖率可提高 1%-2%；土壤流失控制比在轻度侵蚀为主的区域不应小于

1.0，中度以上侵蚀为主的区域可降低 0.1~0.2。

1.6项目水土保持评价结论

1.6.1主体工程选址评价

项目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岭路旁，不属于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和重点预防区，但位于城市建设区，存在一定制约性因素。不涉及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文物古迹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不涉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

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项

目区无地质灾害，场地整体稳定性较好，适宜项目建设，无绝对限制因素。项目

已取得红花岗区发改局备案文件，且已动工建设，本方案认为，主体工程选址基

本合理。

1.6.2主体工程建设方案评价

项目建设取得相关部门备案文件，总用地面积 2.6039hm2（含新增施工营地

0.0936hm2），且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基基础建设，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2.60 万

m3，回填土石方 1.46万 m3（含后期绿化外购表土 0.23万 m3），产生废弃土石

方 1.37万 m3，废弃土石方运至“桑木垭回填项目”场平回填（桑木垭回填项目别

名桑木垭弃土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遵义大道桑木垭村，项目隶属遵义

湘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防治责任也由该公司负责），项目已经购买相关弃

土票据，详见附件。项目废弃土石方得到合理利用，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本项目砂石料均外购，未设置料场及弃渣场，现有道路可满足运输要求，依

托现有道路作为施工主要交通道路可减少新建施工道路占地和扰动地表面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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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临时施工营地位于项目南侧的红线外，施工用地主要用于材料堆放、钢结构

加工及堆放、施工人员办公生活等。项目占地合理，有利于水土保持。

本方案编制时，项目已动工建设，未遵循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属未批先

建项目，本方案属补报方案。项目已经实施了临时覆盖和临时洗车槽等临时措施。

红线南侧外部新增临时施工营地，施工营地实施植物绿化约 50m2（绿化覆土来

已于前期表土剥离收集，表土剥离收集和覆土量均约为 15m3）。主体也设计了

较为完整的园林景观绿化、排水系统等水土保持措施。水保措施较完善，基本能

够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存在不足部分，方案将进行完善。

总体来说，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项目建成后土石方处理合理、无裸露地表，

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严格保护植被，实施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可以有效防治

项目区水土流失，本项目建设可行。

1.7水土流失调查结果

本项目已动工建设，根据调查本项目未设置取料场和弃渣场，结合调查情况

分析，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水土流失总量约 239.22t，新增约 198.24t。

1.8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成果

本项目正在建设中，主体及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如下：

一、房屋建筑区

①排水系统：主体设计沿着南侧房屋建筑布置排水沟（0.3×0.3m）60m，排

水沟接入雨水管，最终将雨水排入市政道路雨水管网。

二、道路绿化区

1）工程措施

①排水系统：主体设计沿着道路修建雨水管 DN300（雨水口、检查井）584m，

雨水通过雨水口和检查井收集流入雨水管，最终从南侧和西侧排入市政道路雨水

管网。

②覆土整治：主体缺乏绿化覆土措施，方案将对其进行补充，新增绿化覆土

整治措施。本《方案》在本区内新增覆土整治 0.7754hm2，整地厚度根据种植乔

木、灌木和撒播草的区域进行，覆土量（园林绿化公司外购获取）根据整地规格

和每株灌木覆土厚度计算，种植乔木覆土厚度为 1.0m，种植灌木覆土厚 0.30～

0.60m，撒草覆土厚度为 0.10m，覆土厚度平均为 0.30m，覆土总量为 0.23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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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措施

①园林绿化：主体设计在项目道路和房屋建筑外的区域实施植物绿化

0.7754m2，主要种植为银杏、桂花、香樟、广玉兰、红花檵木、女贞、种草等。

3）临时措施

①临时覆盖：主体对道路绿化区堆放开挖土石方（来不及回填处理）实施临

时覆盖 1500m2。

②临时洗车槽：在项目进出口区域分别布置临时洗车槽 1个，共计 2个。

三、施工营地区

1）工程措施

①表土剥离：主体已经在施工营地建设前进行表土收集（剥离）15m3，用于

后期绿化覆土使用。

②覆土整治：主体已将前期收集（剥离）表土用于绿化覆土整治，实施绿化

覆土面积约 50m2，平均覆土厚度 0.30m，覆土量 15m3。

2）植物措施

①园林绿化：主体已经在施工营地实施植物绿化约 50m2，主要种植为苏铁、

金光菊、女贞。

1.9水土保持投资及效益分析成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85.2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 182.08

万元，项目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3.1247万元；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中，工

程措施 22.27万元，植物措施 147.73万元，临时措施 1.65万元，独立费用 9.93

万元，预备费 0.50万元。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9.5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4，渣土防护率 97%，表土保护率为 100%，林草植

被恢复率 99.41%，林草覆盖率 30.43%。本项目水土保持六项指标均能够实现设

计水平年的防治目标，由于本项目建设前期无表土资源可剥离，表土保护率为

100%。

1.10结论

本项目选址、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措施等方面符合水土保持法法

规、技术标准的规定，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能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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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项目待水保方案批复后应尽快完善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

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本项目已动工建设，属于未批先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

及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本《方案》为补报《方案》。待本项目建设完毕后，

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要求，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自主验收，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并在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关报备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材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项目区的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

和维护，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已验收的水土保持工

程进行检查、观测，随时掌握其运行状况，进行日常管护维修，维护各项措施的

安全和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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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概况

2.1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2.1.1地理位置

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岭路旁，距离播红花岗

区政府约 2.0km，中心地理位置为：东经 106°54′19.20″，北纬 27°39′35.60″，西

侧紧邻南岭路，东南侧紧邻东联络线，交通十分便利。

图2.1 项目卫星图（2020年07月）

2.1.2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遵义市红花岗区创鑫公馆项目

建设地点：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岭路旁

建设单位：遵义隽鑫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投资：总投资 30000万元，土建投资 16000万元

建设工期：2020年 01月～2022年 12月，共 36个月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面积 2.5103hm2，总建筑面积 74077m2（备案文件为 75668

㎡,以最新设计图纸为准），其中住宅 50647m2、商业 4137m2、配套设施 516m2

及停车位 531个等。项目共建设 1#~10#楼，其中 1#~4#楼分布于项目西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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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楼分布于项目北侧，楼层均为-1F（含夹层）~9F，高 H=26.950；5#楼分

布于项目南侧，楼层为-1F~17F，高 H=51.150m；8#楼分布于项目东南侧，楼层

为 -1F~17F，高 H=53.650m；10#楼分布于项目东侧，楼层为 -1F~25F，高

H=74.050m。

项目现状：项目已于 2020年 01月动工建设，截止调查日期（2020年 10月

12日），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基基础建设，并且已经实施了临时覆盖和临时洗

车槽等临时措施。项目已经在红线南侧外部新增临时施工营地，施工营地实施植

物绿化约 50m2（绿化覆土来已于前期表土剥离收集，表土剥离收集和覆土量均

约为 15m3）。此外，主体设计了排水沟、雨水管网（含雨水口和检查井）、植

物景观绿化等措施，其中沿着南侧房屋建筑（营销中心）实施排水沟（0.3×0.3m）

60m、雨水管网 DN300（含雨水口和检查井）584m，排水沟与雨水管连接，项

目区雨水最终从通过雨水管排入市政道路雨水管网。在项目道路和房屋建筑外的

区域实施植物绿化 0.7754m2，主要种植为银杏、桂花、香樟、广玉兰、红花檵木、

女贞、种草等。

表 1-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名称 单位 数值 备注

1 总用地面积 ㎡ 25103
2 容积率 2.20
3 总建筑面积 ㎡ 74077 备案文件为 75668㎡,以最

新设计图纸为准。

其中

计容建筑面积 ㎡ 55300

其
中

住房建筑面积 ㎡ 50647
商业建筑面积 ㎡ 4137
配套建筑面积 ㎡ 516

其
中

物业管理用房 ㎡ 228
养老服务用房 ㎡ 145

居委会 ㎡ 95
治安联防站 ㎡ 20
消防控制站 ㎡ 28

计容建筑面积 ㎡ 18777

其中
架空层 ㎡ 431
地下层 ㎡ 18346 含地下室夹层 2662㎡

4 建筑密度 26.99%
5 绿地率 31.00%

6
停车位 个 531

其中
地上停车位 个 53
地下停车位 个 478 包含 35辆子母车位

7 居住户数 户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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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总体布局

根据城市人流方向，因此将底层商业布置在项目的靠东联线以及南岭路一

侧。小区的车行出入口分别设在西侧的南岭路上，以及东南侧东联线上，便于更

好的吸纳人流。小区形象主入口布置在东联线一侧。小区建筑包含了低层商业，

多层洋房及高层住宅等物业类型，通过对场地现状的分析，为了体现小区内部大

花园景观，以及西面的公园景观资源发挥到最大，尽可能地让最多的住户欣赏到

内部与外部景观，整体规划布局沿建筑红线布置住宅。通过局部底层架空围合出

一个共享大花园。最大地保证了每幢楼的的景观品质。由此看来，因地制宜、合

理规划是整个项目成功的关键。

（1）建筑设计

根据建筑间距、户型大小以及花园景观因素，最东北面沿东联线布置了三幢

高层住宅，并把主入口布置在其中两幢高层之间。其余都为九层的住宅。商业布

置在南岭路以及东联线上。

住宅平面：本小区户型精心考虑，所有户型均有良好的视线和朝向。户型平

面实用，关系明确，各种功能房间均方正。所有厅房开间进深都考虑到家具的合

理摆放，所有住宅空调机位均结合立面统筹考虑。沿街商业平面：地块沿西侧道

路与东南侧道路局部布置了底层商业与独立商业，满足消防规范。

（2）交通设计

本小区实行相对的人车分流体系设计：小区设有中型地下停车库，车辆可以

由小区西侧南岭路与主入口直接下坡道进入。在小区沿东联线一侧设有一定数量

室外露天停车位。在小区内部的道路与景观，一般车辆不能 进入，保证了住户

拥有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降低了车辆对小区环境的噪 音空气污染。道路设计

与居住区设计相结合，强调对景与畅通，以形成步移景异的空间变化，创造良好

的内部空间。

（3）景观设计

本方案以“院落景观”作为设计主体，从人行主入口的“前院”到中心花园的

“主院”、“侧院”等一系列，一连串的景观空间，形成了“一主多次”的景观结构和

平面布局，整个小区脉络清晰，主次分明。为后续管理的低成本化创造了条件。

小区主入口位于整个场地靠东南一侧的位置，使用了市面上常见的 “酒店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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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式的小区入口。业主先进入主入口来到“前院”。然后穿过门头并上台阶进入小

区的“主院”。“主院”以一个小花园为中心，巧 妙的处理了主入口与景观主轴之

间的轴线方向转换。这样，住户就可以感 受到有序的景观在层层展开，直到中

心花园达到小区的景观高潮区。小区景观设计层次分明，分为开放空间，过渡空

间以及相对私密的空间。这里密植大树，曲径通幽，营造了居住、文化、娱乐、

共存共荣的独特人文景观。

（4）给排水设计

给水系统：水源从地块北侧、东南侧市政道路城市自来水管道上各引入一根

给水管，为满足消防要求，引入管管径为 DN150，各设 DN150水平螺翼式水表

一只、倒流防止器一套，在地块内形成环网，供给室外消防用水及消防水池补水。

在引入管引入地块后、接入消防环网前，分出 1枝支管，接地块生活用水。分出

支管上设置水平螺翼式水表一只、倒流防止器一套。根据建设方提供的资讯，市

政水压约为 0.35MPa。

排水系统：室内采用污、废水分流系统，厨房与卫生间立管分开设置，卫生

间设主通气立管。地下室车库设置集水坑、采用潜水排污泵加压排出。室外采用

雨、污分流系统，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与室外废水汇合，就近接入城市污水管网。

室外设置雨水管网系统（雨水口、检查井），收集室内外雨水，排至市政雨水系

统。

2.2工程占地

根据遵义市红花岗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遵义市红花岗区基本建设投资项目

备案通知》（区发改社会审〔2019〕81号，2019年 8月 23日）、土地使用证以

及图纸设计资料，项目占地面积 2.5103hm2。项目已经在红线南侧外部新增临时

施工营地，施工营地用于建筑材料存放、施工设备存放以及办公生活等，施工营

地占地面积 0.0936hm2，为临时占地。项目建设需要的水泥、砂石料等建筑材料

由红花岗区购买。

通过上述分析，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实际征占地为 2.6039hm2，永久占地面

积 2.5103hm2，临时占地面积 0.0936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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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主体工程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建设区

小计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房屋建筑区 0.5849 0.5849 -
道路绿化区 1.9254 1.9254 -
施工营地区 0.0936 - 0.0936

合计 2.6039 2.5103 0.0936

2.4土石方平衡

项目已于 2020年 01月动工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基基础建设，并

且已经实施了临时覆盖和临时洗车槽等临时措施，项目已经在红线南侧外部新增

临时施工营地。根据主体结算资料和现场调查情况，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2.60

万 m3，回填土石方 1.46万 m3（含后期绿化外购表土 0.23万 m3），产生废弃土

石方 1.37万 m3，废弃土石方运至“桑木垭回填项目”场平回填（桑木垭回填项目

别名桑木垭弃土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遵义大道桑木垭村，项目隶属遵

义湘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防治责任也由该公司负责），项目已经购买相关

弃土票据，详见附件。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3.2-2。

表 2.2-2 项目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m3

项目分区
开挖 回填 弃方 外购方

表土 土方 石方 合计 表土 土方 石方 合计 土方 石方 合计 表土

房屋建筑区 0.85 0.58 1.43 0.15 0.10 0.25 0.70 0.48 1.18

道路绿化区 0.79 0.35 1.14 0.23 0.65 0.30 1.18 0.14 0.05 0.19 0.23

施工营地区 0.0015 0.02 0.01 0.03 0.0015 0.02 0.01 0.03 0.00 0.00 0.00

合计 0.00 1.66 0.94 2.60 0.23 0.82 0.41 1.46 0.84 0.53 1.37 0.23
注：项目已无绿化表土，后期将通过外购获取，外购（借）绿化表土 2335m3，记为 0.23万 m3。

2.5拆迁（移民）安置于专项设施改（迁）建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调查，项目用地符合城区总体规划功能要求，不涉

及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

2.6施工进度

根据主体设计资料及现场调查，项目已于 2020 年 01 月动工建设，计划于

2022年 12月完工，总工期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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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自然概况

2.7.1地形地貌

红花岗区地处贵州省中北部，黔中丘原向中山峡谷的过渡地带，娄山山脉使

全县地形呈东南向西北两个大斜面，东南斜面地势平坦，西北斜面地势陡峭。该

地区属大娄山余脉东南麓地带，地势由西北向东南乌江和湘江河谷倾斜，地势以

中低山、丘陵为主，水系由西向东延伸，山岭、沟谷顺应展布。项目建设区地势

为北高南低，海拔为 890~980m，主要为低山地貌。

2.7.2地质

1）地层构造

项目区大地构造单元属扬子准地台（一级单元）、黔北台隆（二级单元）、

遵义断拱（三级单元）、凤冈北北东向构造变形区（四级单元）。场地内无不良

地质作用，区域地质构造稳定。

2）地层岩性

拟建项目场地范围出露地层为三叠系中统狮子山组（T2sh），岩性主要白云

岩、灰岩。根据实地调查，拟建项目场地及下游地区未见岩溶洼地、落水洞等，

地表岩溶不发育。

3）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目区地震动反应谱

特征周期等于 0.35s，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等于 0.05g，从《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

与地震基本烈度对照表》查得该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区，区域稳定性较好。

4）不良地质

根据《贵州建筑岩土工程技术规范》（DB22/46-2004），场地划属为岩

溶弱发育地段。拟建场地范围及附近无崩塌、滑坡、山洪、泥石流、地面塌

陷、采空区、液化土体等不良地质现象。即拟建场地地质环境较好。

2.7.3气象

项目区气候类型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

明，降水较丰沛。降雨多发生在 5～10月，以 5～7月最为集中。遵义市气象站

2018年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5.3℃，实测最高气温 38.9℃，实测最低气温

-8℃，平均全年≥10℃的积温 4730℃，多年平均日照 1145.7h，多年平均相对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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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82％，多年平均无霜期 280 天；多年平均风速 1.51m/s，多年平均降水量

1083.4mm，20年一遇 1h最大降雨量 81.8mm，雨季为 5～10月。主要气象灾害

有冰雹、凝冻、干旱、暴雨等。

2.7.4水文

项目区域地表水主要为湘江河，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项目位于湘江河旁，

并与湘江河有穿插路段。湘江河在遵义市境内有洛江河、虾子河、舟水河、忠庄

河、高坪河、喇叭河等小支流，湘江河全长 136.5km，流经市区长度 12.3km，流

域面积 106.8km2，天然落差 28m，多年平均流量 8.61m3/s，最枯流量 0.94m3/s，

最大流量 383.4m3/s。多年平均径流深 527.7mm，径流量 0.56亿 m3，偏丰年（20%）

0.64亿 m3，平水年（50%）0.54亿 m3，偏枯年（75%）0.45亿 m3，特枯年（95%）

0.35亿 m3。

拟建地址内无河流通过，从历年水灾害的情况来看，本项目所处的区域无河

流通过，且未受到过洪水的侵害，也没有内涝的潜在威胁。场地地下水补给主要

是大气降雨补给，场地内分布的基岩为单一的灰岩、质地密实、节理裂隙不甚发

育、溶蚀现象微弱，岩体完整，遇溶率为零，故场地岩溶不甚发育，整体稳定性

良好。项目的建设地点在水文条件上是安全的，可实施建设本项目。

2.7.5土壤

项目区及附近区域土壤主要为黄壤，有少量水稻土，黄壤属温暖湿润的亚热

带季风性气候条件下发育而成的土壤，在风化作用和生物活动过程中，土壤原生

矿物受到破坏，富铝化作用表现强烈，发育层次明显，全剖面成微酸性，pH6.2

左右。在相对低洼的沟槽地段覆土较厚，土壤厚度一般为 0.5～2.4m。

2.7.6植被

项目区域植被类型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带，周边原生植被由于历史原

因，大规模的乱伐、滥伐和管理不严等，遭受到较为严重的破坏，现有植被为次

生林木，主要有泡桐、柏木、刺槐、杨树、榆树、梧桐等；人工种植树木主要有

桂花，大叶女贞，荷花玉兰、香樟等；经济果木树种有桃、李、梨等，主要草类

有五芒草、狼尾草、紫云英、葛藤等。项目所在地红花岗区（2019年）森林覆

盖率约 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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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3. 1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本项目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镇）南岭路旁，根据《贵州省水利厅关于

印发贵州省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划分成果的通知》（黔水保〔2015〕

82号），项目所在地不属于国家级、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区，

但位于城市建设区，存在一定制约性因素。

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文物古

迹及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涉及河流两岸、湖泊和水库周边的

植物保护带，不涉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重点

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

项目区内无泥石流、崩塌滑坡等不良地质灾害，建设项目处于低山丘

陵地带，地貌类型单一，地形起伏相对较小，地质构造简单，基底岩性单

一，场地内建设区域无断层破碎带、不良人工洞穴等不良地质，场地整体

稳定性较好，同时处于地震烈度稳定区域，适宜项目建设，无绝对限制因

素。项目已取得红花岗区发改局备案，且已经动工建设，本方案认为主体

工程选址基本合理。

3.2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

3.2.1建设方案评价

项目建设取得相关部门备案文件，总用地面积 2.6039hm2（含新增施工营地

0.0936hm2），且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基基础建设，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2.60 万

m3，回填土石方 1.46万 m3（含后期绿化外购表土 0.23万 m3），产生废弃土石

方 1.37万 m3，废弃土石方运至“桑木垭回填项目”场平回填（桑木垭回填项目别

名桑木垭弃土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遵义大道桑木垭村，项目隶属遵义

湘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防治责任也由该公司负责），项目已经购买相关弃

土票据，详见附件。项目废弃土石方得到合理利用，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本项目砂石料均外购，未设置料场及弃渣场，现有道路可满足运输要求，依

托现有道路作为施工主要交通道路可减少新建施工道路占地和扰动地表面积；新

增的临时施工营地位于项目南侧的红线外，施工用地主要用于材料堆放、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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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及堆放、施工人员办公生活等。项目占地合理，有利于水土保持。

本方案编制时，项目已动工建设，未遵循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属未批先

建项目，本方案属补报方案。项目已经实施了临时覆盖和临时洗车槽等临时措施。

红线南侧外部新增临时施工营地，施工营地实施植物绿化约 50m2（绿化覆土来

已于前期表土剥离收集，表土剥离收集和覆土量均约为 15m3）。主体也设计了

较为完整的园林景观绿化、排水系统等水土保持措施。水保措施较完善，基本能

够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存在不足部分，方案将进行完善。

总体来说，从水土保持角度分析，项目建成后土石方处理合理、无裸露地表，

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严格保护植被，实施完善的水土保持措施，可以有效防治

项目区水土流失，本项目建设可行。

3.2.2工程占地评价

项目已动工建设，《方案》将结合实际现场调查，对项目主体实际占地面积

进行调查和核实，经过现场调查，结合业主介绍，最终确定本项目的实际占地面

积。根据设计报告、图纸和批复，项目占地面积 2.5103hm2。项目建设严格控制

占地范围，仅在南侧红线外新增临时施工营地，新增施工营地面积 0.0936hm2。

项目实施过程中，建筑材料、施工设备等存放在建设场地、施工营地内，未

新增其他占地。项目建设需要的水泥、砂石料等建筑材料由红花岗区购买。项目

总占地面积基本合理，实际占地面积为 2.6039hm2，其中房屋建筑区 0.5849hm2、

道路绿化区 1.9254hm2、施工营地区 0.0936hm2。

表 3.2-1 建设占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建设区

小计 主设占地 新增占地

房屋建筑区 0.5849 0.5849 -

道路绿化区 1.9254 1.9254 -

施工营地区 0.0936 - 0.0936

合计 2.6039 2.5103 0.0936

3.2.3土石方平衡评价

项目已于 2020年 01月动工建设，目前已经完成大部分的地基基础建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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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体结算资料和现场调查情况，项目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2.60万 m3，回填土石

方 1.46万 m3（含后期绿化外购表土 0.23万 m3），产生废弃土石方 1.37万 m3，

废弃土石方运至“桑木垭回填项目”场平回填（桑木垭回填项目别名桑木垭弃土

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遵义大道桑木垭村，项目隶属遵义湘江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防治责任也由该公司负责），项目已经购买相关弃土票据，详见

附件。项目废弃土石方得到合理利用，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3.2.4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评价

项目已于 2020年 01月动工建设，据主体资料和现场勘查，项目已经在道路

绿化区域实施了临时覆盖和临时洗车槽等临时措施，其中实施临时覆盖 1500m2，

场地进出口实施临时洗车槽 2个。施工营地实施植物绿化约 50m2（绿化覆土来

已于前期表土剥离收集，表土剥离收集和覆土量均约为 15m3）。此外，主体设

计了排水沟、雨水管网（含雨水口和检查井）、植物景观绿化等措施，其中沿着

南侧房屋建筑（营销中心）实施排水沟（0.3×0.3m）60m、雨水管网 DN300（含

雨水口和检查井）584m，排水沟与雨水管连接，项目区雨水最终从通过雨水管

排入市政道路雨水管网。在项目道路和房屋建筑外的区域实施植物绿化

0.7754m2，主要种植为银杏、桂花、香樟、广玉兰、红花檵木、女贞、种草等。

主体设计（实施）的上述措施均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

经本方案调查后，由于项目已经完成大部分基础开挖建设，扰动区域已定，现有

的临时措施满足要求，不再新增；主体绿化、排水等措施较为完善，但是缺乏绿

化覆土措施，结合实际情况以及项目现阶段进度的需要，方案将新增绿化覆土整

治措施，绿化覆土由专门的园林绿化公司进行统一外购。

3.3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排水系统和

植物绿化等具有明显的水土保持功能，界定为水土保持措施。经复核统计，主体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及投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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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主体设计（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及投资统计表

项目组成 措施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万元）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4.31

房屋建筑区 排水沟 m3 60 135 0.81 0.3m×0.3m
道路绿化区 雨水管 m 584 230 13.43 DN300

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 m3 15 14.50 0.02

覆土整治 m3 15 32.60 0.0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47.73

道路绿化区

园林绿化 m2 7754 190 147.33

银杏 株 25 - - Ф9-10
桂花 株 55 - - Ф9-10
香樟 株 48 - - Ф9-10

广玉兰 株 36 - - Ф5-6
红花檵木 株 2500 - - P30
女贞 株 2500 - - P30
种草 hm2 0.52 - -

施工营地区

园林绿化 m2 50 80 0.40

苏铁 株 2 - -

金光菊 株 100 - -

女贞 株 200 - -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53

道路绿化区
临时洗车槽 个 2 5000 1.00

临时覆盖 m2 1500 3.5 0.53

合计 1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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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生水土流失的环节分析及水土流失预测

4.1产生水土流失的主要环节分析

本工程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

施工初期，原地貌清理、机械碾压、场地平整等生产建设活动扰动了原地貌，

损坏了项目地块内原有的水土保持设施，降低了原地貌的水土保持功能。同时，

平整时开挖和填筑产生的裸露地面表层结构疏松、无植被覆盖，在降雨作用下易

引起新的水土流失。

地基基础施工时，将产生临时中转回填土石方，土石方的无序堆放将引起较

为严重的水土流失。

土方回填和景观绿化覆土期间，现场土石方开挖量虽然较少，但土方结构疏

松，在降水等外营力的作用下使得水土流失加剧。

施工结束后，因施工引起水土流失的各项因素逐渐消失，地表扰动基本停止。

随着植被的恢复，施工区域水土流失达到新的平衡，水土流失明显降低。

项目建设过程中尚未发生重大水土流失事件。

4.2水土流失调查

本项目已动工建设，目前正在建设中，根据调查本项目未设置取料场和弃渣

场，结合调查情况分析，项目区侵蚀时间 3年，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水土流

失总量约 239.22t，新增约 198.24t。

表 4.2-1 项目水土流失量预测表

预测单

元
预测时段

侵蚀时

间(a)
侵蚀面

积(hm2)

侵蚀模数（t/km2·a） 原地表

流失量
(t)

预测流

失量(t)
新增流

失量(t)原地表
扰动

后

自然恢复期

第1年第 2年
房屋建

筑区

施工期 3.0 0.5849 450 3000 7.90 52.64 44.74
自然恢复期 2.0 - - - -

道路绿

化区

施工期 3.0 1.9254 450 3000 25.99 173.29 147.30
自然恢复期 2.0 0.7782 450 1200 480 7.00 13.07 6.07

施工营

地区

施工期 0.1 0.0936 450 1500 0.04 0.14 0.10
自然恢复期 2.0 0.0050 450 1200 480 0.05 0.08 0.03

小 计
施工期 2.6039 33.93 226.07 192.14

自然恢复期 0.7832 7.05 13.15 6.10
合 计 40.98 239.22 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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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土保持措施

5.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

5.1.1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规定，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永久征地、临时占地（含租赁土地）以及

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因此，本项目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2.6039hm2

（含新增施工营地 0.0936hm2）。

表 5.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坐标表

防治范围拐点坐标（国家 2000坐标系）

拐点 X Y 拐点 X Y

F01 391912.0005 3061300.8585 F08 391965.4475 3061125.7177

F02 391959.1843 3061327.5568 F09 391951.0743 3061121.0362

F03 391975.3668 3061322.7212 F10 391934.4139 3061121.5610

F04 391997.9894 3061326.3968 F11 391927.8046 3061126.8698

F05 392010.6128 3061331.1599 F12 391898.3911 3061153.8944

F06 392108.1679 3061236.1175 F13 391926.6343 3061225.5028

F07 391996.5286 3061149.5489 F14 391912.8433 3061282.7938

防治面积 2.9036hm2

5.1.2防治分区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在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内，依据主体工程布局、施工扰

动特点、建设时序、地貌特征、自然属性、水土流失影响等进行分区。本项目水

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房屋建筑区、道路绿化区和施工营地区共 3 个一级防治

区，详见下表。

表 5.1-2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表

序号 一级防治分区 防治面积（hm2）

1 房屋建筑区 0.5849
2 道路绿化区 1.9254
3 施工营地区 0.0936

合计 2.6039

5.2防治措施体系

本项目水土保持分区的综合防治措施体系由房屋建筑区、道路绿化区和施工

营地区共 3个一级防治区构成。根据本《方案》水土流失调查结果，结合主体设

计的水土保持工程等内容。建立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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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生态恢复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土流失量。

根据现场调查核实，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由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等

构成。工程措施主要是覆土整治、排水系统，植物措施包括种树种草绿化等。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详见下表。

表 5.2-1 项目水土流失分区防治措施体系表

项目分区
治理措施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房屋建筑区 排水沟 - -
道路绿化区 雨水管（雨水口、检查井）、覆土整治 园林绿化 临时覆盖、临时洗车槽

施工营地区 表土剥离、覆土整治 园林绿化 -
注：斜粗体字为主体工程设计，其余为本方案新增措施。

5.3措施总体布设

本项目正在建设中，主体及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布设情况如下：

一、房屋建筑区

①排水系统：主体设计沿着南侧房屋建筑布置排水沟（0.3×0.3m）60m，排

水沟接入雨水管，最终将雨水排入市政道路雨水管网。

二、道路绿化区

1）工程措施

①排水系统：主体设计沿着道路修建雨水管 DN300（雨水口、检查井）584m，

雨水通过雨水口和检查井收集流入雨水管，最终从南侧和西侧排入市政道路雨水

管网。

②覆土整治：主体缺乏绿化覆土措施，方案将对其进行补充，新增绿化覆土

整治措施。本《方案》在本区内新增覆土整治 0.7754hm2，整地厚度根据种植乔

木、灌木和撒播草的区域进行，覆土量（园林绿化公司外购获取）根据整地规格

和每株灌木覆土厚度计算，种植乔木覆土厚度为 1.0m，种植灌木覆土厚 0.30～

0.60m，撒草覆土厚度为 0.10m，覆土厚度平均为 0.30m，覆土总量为 0.23万 m3。

2）植物措施

①园林绿化：主体设计在项目道路和房屋建筑外的区域实施植物绿化

0.7754m2，主要种植为银杏、桂花、香樟、广玉兰、红花檵木、女贞、种草等。

3）临时措施

①临时覆盖：主体对道路绿化区堆放开挖土石方（来不及回填处理）实施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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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覆盖 1500m2。

②临时洗车槽：在项目进出口区域分别布置临时洗车槽 1个，共计 2个。

三、施工营地区

1）工程措施

①表土剥离：主体已经在施工营地建设前进行表土收集（剥离）15m3，用于

后期绿化覆土使用。

②覆土整治：主体已将前期收集（剥离）表土用于绿化覆土整治，实施绿化

覆土面积约 50m2，平均覆土厚度 0.30m，覆土量 15m3。

2）植物措施

①园林绿化：主体已经在施工营地实施植物绿化约 50m2，主要种植为苏铁、

金光菊、女贞。

5.4防治措施及工程量

本项目主体已经实施了临时措施，设计了较为完整的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

但缺乏覆土整治设计。结合实际情况以及项目现阶段进度的需要，本方案对项目

不足之处补充了覆土整治措施设计。经调查统计，主体设计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及工程量如下：

表 5.4-1 主体设计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统计表

编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房屋建筑区

1 排水沟 m3 60
二 道路绿化区

1 雨水管 m 584
三 施工营地区

1 表土剥离 m3 15
2 覆土整治 m3 1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一 道路绿化区

1 园林绿化 m2 7754
① 银杏 株 25
② 桂花 株 55
③ 香樟 株 48
④ 广玉兰 株 36
⑤ 红花檵木 株 2500
⑥ 女贞 株 2500
⑦ 种草 hm2 0.52
二 施工营地区

1 园林绿化 m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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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单位 工程量

① 苏铁 株 2
② 金光菊 株 100
③ 女贞 株 20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 道路绿化区

1 临时洗车槽 个 2
2 临时覆盖 m2 1500

表 5.4-2 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及工程量统计表

编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单位 工程量 扩大系数 扩大工程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道路绿化区

1 覆土整治 m2 7754

① 覆土量 m3 2326 1.05 24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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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概算及效益分析

6.1投资概算

6.1.1编制原则速递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各项费用根据建设单位的介绍和主体相关资料据实计

列，不足部分根据水土保持设计概算的相关规定补充完善。

6.1.2编制依据

（1）关于颁发《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和定额》的通知（水总

〔2003〕67号）及《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

（2）《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的通知（办财务函〔2019〕448号）；

（3）《贵州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2015年 3 月 13日贵州省

人民政府令第 163号，自公布之日起起施行）；

（4）《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网

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黔发改收费〔2017〕1610

号）；

（5）《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黔

人社发〔2019〕16号），2019年 12月 1日起执行）；

（6）主体工程设计概算成果及工程建设相关结算依据。

6.1.3投资概述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185.2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 182.08

万元，项目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3.1247万元；水土保持工程静态总投资中，工

程措施 22.27万元，植物措施 147.73万元，临时措施 1.65万元，独立费用 9.93

万元，预备费 0.50万元。水土保持投资概算总表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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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总投资概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独立费

用

投资合

计主体已列 方案新增 主体已列 方案新增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4.31 7.96 22.27

1 房屋建筑区 0.81 0.81

2 道路绿化区 13.43 7.96 21.39

3 施工营地区 0.07 0.07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147.73 147.73

1 房屋建筑区 0.00

2 道路绿化区 147.33 147.33

3 施工营地区 0.40 0.40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1.65 1.65

1 临时防护工程 1.53 1.53

2 其他临时措施 0.12 0.12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9.93 9.93

1 建设管理费 3.43 3.43

2 方案编制费 3.00 3.00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4 水土流失监测费

5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3.50 3.50

一至四部分合计 15.96 147.73 9.93 181.58

第五部分 基本预备费 一至四部分（新增）×5% 0.50

第六部分 静态总投资 182.08

第七部分 水土保持补偿费 3.1247

第八部分 总投资 185.20

6.2效益分析

水土保持效益分析遵循“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生态效益指在维

护自然环境有序结构和动态平衡等方面所作贡献。社会效益则体现在促进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改善人居环境等。因而本《方案》将对比分析水保措施实施前后

水土流失及生态环境现状，通过量化指标，如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

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数等，着重分析本方案

能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根据工程布置情况，工程实施后的分区防治面积

统汇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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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计算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占地面积 扰动面积 永久建筑面积
措施面积 可绿化

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工程 植物 小计

房屋建筑区 0.5849 0.5849 0.5829 0.0020 0.0020 0.0010
道路绿化区 1.9254 1.9254 1.1400 0.0100 0.7754 0.7854 0.7800 0.7900
施工营地区 0.0936 0.0936 0.0886 0.0050 0.0050 0.0050 0.0050

合计 2.6039 2.6039 1.8115 0.0120 0.7804 0.7924 0.7850 0.7960

至设计水平年，项目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各项效益分析如下：

（1）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0.7924hm2（植物措施面积 0.7804hm2，工程措施面积

0.0120hm2），永久建筑物和硬化面积为 1.8115hm2，建设区水土流失面积

0.7960hm2，经计算得水土流失治理度 99.55%，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55.99%100
7960.0
7924.0% 

建设区水土流失面积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度（

（2）土壤流失控制比

在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项目建设区平均土壤流失强度可减小到 480t/

（km2·a）。本工程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因此土壤流失控制

比为 1.04，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04.1
km/480
km/500

2

2









t
t

度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

容许土壤流失量
土壤流失控制比

（3）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本项目废弃土石方运至“桑

木垭回填项目”场平回填。项目建设期间的渣土防护率为 97%，达到水土流失防

治目标值。

（4）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

总量的百分比。本项目建设前地块为建设用地，无表土剥离，表土保护率记为

100%。

%1100%
可剥离表土资源量

实际剥离表土资源量
表土保护率 00

（5）林草植被恢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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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项目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7850hm2，林草植被面积

0.7754hm2，经计算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41%，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41.99%100
7850.0
7754.0%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比。

本项目区林草植被面积 0.7754hm2，建设区面积 2.6039hm2，林草覆盖率为

30.43%，达到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值。

%43.30%100
6039.2
7754.0% 

项目区总面积

林草植被面积
）林草覆盖率（

通过对本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情况分析，结合项目区的自然地理条

件，本方案实施后项目建设区内的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水土保持六项指标

均能够达到目标值。项目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对防治本项目的水土流失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能有效的防治该工程的水土流失。

表 6.2- 2 防治效果与防治目标对照表

分区

防治效果

水土流失

治理度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渣土防

护率

表土保

护率

林草植被

恢复率

林草覆

盖率

综合防治目标值 97% 1.00 94% 95% 96% 23%
综合防治效果 99.55% 1.04 97% 100% 99.41% 30.43%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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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水土保持管理

本项目选址、建设方案、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措施等方面符合水土保持法法

规、技术标准的规定，各项水土保持措施能达到控制水土流失、保护生态环境的

目的。项目待水保方案批复后应尽快完善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重新

编报水土保持方案。

本项目已动工建设，属于未批先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以

及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本《方案》为补报《方案》。待本项目建设完毕后，

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要求，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自主验收，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向社会公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并在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机关报备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材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项目区的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

和维护，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已验收的水土保持工

程进行检查、观测，随时掌握其运行状况，进行日常管护维修，维护各项措施的

安全和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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